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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22 年 9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网站和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
com.cn/）上公布《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举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方便股东行使表决权，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进一步提示如下：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届次：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第八届董事会
3、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10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9:15~9:25 和 9:30～11:

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2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9:15）至
投票结束时间（2022年 10月 14日下午 15:00）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方式中的一种进行投票，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2年 10月 11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 2）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 A座 9楼
若因疫情防控需要，无法设置现场会议，为依法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股东大会将以电话（或

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向登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电话（或视频）会议接入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为中南安装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为南京汇雄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以上议案均可表决。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投出相同的表决意见。股东重复
投票，如能区分投票先后的，则以第一次投票为准；如不能区分投票先后的，视为弃权。

（二）审议内容
1、关于为中南安装提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为南京汇雄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 1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且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以上提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表决事项， 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含本数）通过。
以上提案均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要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9月 2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深交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关于为中南安装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为南京汇雄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
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
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时间：10月 11日至 14日（可用信函、邮箱或传真方式登记）；
4、登记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 A座 9楼；
5、会议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200335

联系电话：（021）61929799
传 真：（021）61929733
电子邮件：zhongnanconstruction@zhongnangroup.cn
联 系 人：汪菁
6、注意事项：
（1）疫情期间，公司建议股东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由于疫情形势变化，为配合疫

情防控要求，保护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本次股东大会存在无法设置现场会
议的风险。 如无法设置现场会议，为依法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股东大会将以电话（或视频）会议
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向登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电话（或视频）会议接入方式。 参加电话（视
频）会议的股东需提供、出示的资料与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股东大会要求一致；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
（3）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

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
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东名册。 有关股票的投票权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
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资者的利益行使。 有关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如需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如果是法人主体， 还需提供有关法人相关身份证明文
件），受托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受托证券公司的有关股东账户卡复印
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4）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通过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入股票，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为通过网页填写选择项，具体操作流程详
见附件 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
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如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投票，仅能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不能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附件 2：授权委托书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61
2、投票简称：中南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 10月 14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10月 14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4

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请访问 http://wltp.cninfo.com.cn，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查阅（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访问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序号 提案名称

备选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关于为中南安装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为南京汇雄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
1、请用正楷填委托人和受托人全名（中文或英文名，委托人姓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委

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2、委托人持股数请填写数字，如未填数字，则被视为委托人登记的所有股份均做出授权；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如委托人对议案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投票意见。

证券代码：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2022-053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 202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关
于调整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对之前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议案的部分内容予以调整。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0月 11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0 月 11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年 10月 11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付博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6 人， 代表股份 354,306,145 股， 占公司总股本

595,340,230股的 59.5132%，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1 人，代表股份 347,740,145 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58.41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6,566,0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1029％。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 5 人， 代表股份 6,566,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1029％。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近期处于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根
据公司所在地相关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以远程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本
次会议，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1、审议《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354,305,6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9％；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6,56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24%；反对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修订《重大交易决策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354,294,9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68％；
反对 1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6,55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294%；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6%；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354,294,9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68％；
反对 1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6,55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294%；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6%；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354,294,9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68％；
反对 1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6,554,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8294%；反对 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06%；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354,305,6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9％；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6,56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24%；反对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调整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方为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数量为 347,740,145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出席股东大

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同意 6,565,5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24％；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7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6,56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24%；反对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高玉刚 邓玥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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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截至 2022年 10月 11日，公司“奋斗者 7号”员工持股计划定向受让控股股东孙伟杰先生、王

坤晓先生、刘贞峰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合计 1,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 公司“奋斗者 7号”员
工持股计划已完成全部股票的购买，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本公告日起 12个月。

2、 截至 2022 年 10 月 11 日，公司“事业合伙人 2 期”员工持股计划定向受让控股股东孙伟杰先
生、王坤晓先生、刘贞峰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合计 668,0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 公司“事业合伙人
2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全部股票的购买，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本公告日起 12个月。

一、 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情况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于 2022 年 9 月 16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 7号”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 7号”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的议
案》、《关于＜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 2 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 2 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 2022-050、2022-051、2022-056号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要求，现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截至 2022年 10月 11日，“奋斗者 7号”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大宗交易定向受让控股股东孙伟杰先
生、王坤晓先生、刘贞峰先生所持杰瑞股份股票合计 1,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购买均价
29.48元/股，员工实际认购份额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一致。 公司“奋斗者 7号”员工持股
计划已完成全部股票的购买，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本公告日起 12个月。

截至 2022年 10月 11日，“事业合伙人 2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大宗交易定向受让控股股东孙伟
杰先生、王坤晓先生、刘贞峰先生所持杰瑞股份股票合计 668,0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购买均价
29.37元/股，员工实际认购份额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拟认购份额一致。 公司“事业合伙人 2期”员工
持股计划已完成全部股票的购买，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本公告日起 12个月。

“奋斗者 7 号”员工持股计划、“事业合伙人 2 期”员工持股计划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仍存续的“奋斗者 1号”、“奋斗者 4 号”、“奋斗者 5 号”、“奋斗者 6 号”、

“事业合伙人 1期”员工持股计划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未利用任何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控股股东股份变动情况
(一) 交易对手方名称：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奋斗者 7号”员工持股计划；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 2期”员工持股计划。
(二) 股份变动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职务 变动方式 变动期间 交易均价（元
/股）

交易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孙伟杰 董事 大宗交易 2022年 10月 10日 29.37 -970,199 0.09%

王坤晓 董事长 大宗交易 2022年 10月 10日 29.37 -663,819 0.06%

刘贞峰 董事 大宗交易 2022年 10月 10日 -11日 29.65 -634,010 0.06%

合计 ——— ——— ——— ——— -2,268,028 0.22%

注：上述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下同。

(三) 本次股份变动前后持股数量：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孙伟杰

合计持有股份 195,202,733 19.01% 194,232,534 18.9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800,683 4.75% 47,830,484 4.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6,402,050 14.26% 146,402,050 14.26%

王坤晓

合计持有股份 133,767,008 13.03% 133,103,189 12.9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3,441,752 3.26% 32,777,933 3.19%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325,256 9.77% 100,325,256 9.77%

刘贞峰

合计持有股份 109,987,545 10.71% 109,353,535 10.6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496,886 2.68% 26,862,876 2.62%

有限售条件股份 82,490,659 8.03% 82,490,659 8.03%

合计 438,957,286 42.74% 436,689,258 42.52%

注：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四) 自最近一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本次变动后股份累计变动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6 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孙伟杰先生、王

坤晓先生、刘贞峰先生自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本次变动后，其拥有的权益累计减少 0.22%。
(五) 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股份限售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孙伟杰、王坤晓和刘贞峰 3 人于 2008 年 2 月 18 日承诺，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均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1)自公司首次向社
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2)自公司离职后 6个月内。 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上述(1)期限届满之日起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严格信守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六)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变动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
规定。

2、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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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一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阳房开”）近日与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农商银行”）签署《保
证合同》，为中天城投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物业”）向贵阳农商银行融资余额 8,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目前，担保已生效。

（二）担保基本情况二
公司子公司贵阳房开近日与贵阳农商银行签署《保证合同》，为贵州中天城市节能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中天节能”）向贵阳农商银行融资余额 4,59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目前，
担保已生效。

（三）担保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4 月 29 日和 2022 年 5 月 2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24 次会议和 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2022年度公司预计担保额
度不超过 1,500,000 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预计提供担保额
度不超过 1,400,000 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预计提供担保额度
不超过 100,000万元。 授权公司董事长经股东大会授权批准后，在额度范围内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
宜，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38）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50）等公司相关公告。

贵阳房开本次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中天物业、贵州中天节能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2,590 万
元。 本次担保前，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 266,258.12万元；
本次担保生效后，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 253,668.12 万
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一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中天城投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新添大道南段 289号中天花园玉兰园 E座 2楼
3.法定代表人：陈楠
4.注册资本：5500万元
5.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家政服务；房屋中介服务；企业营销策划；房屋租赁；房屋销售服务；机动车

辆停放服务；蓄水池清洗、外墙清洗及防水处理服务；餐饮服务；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广告设
计、制作、代理及发布；通信服务；房屋修缮；水电安装；保洁服务；农产品销售、加工；配送服务；商场管
理等。 6.关联关系：公司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天物业 100%股权。

7.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中天物业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59,415.12 万元，负债总额 50,419.33 万

元， 净资产 8,995.78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80,567.69 万元， 利润总额 12,144.21 万元， 净利润
10,269.50万元。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中天物业的资产总额 72,965.45 万元，负债总额 60,524.46 万元，净资产
12,440.99 万元；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 35,935.98 万元，利润总额 4,017.25 万元，净利润 3,445.20 万
元。

（二）被担保人二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贵州中天城市节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住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路 3号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C区(C2001大厦 25层 1号)
3.法定代表人：李凯
4.注册资本：5000万元
5.经营范围：城市供能项目的投资、运营管理；新能源、分布式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运营管理；合

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提供供暖、供冷的服务；新能源技术咨询、委托运营和服务；
节能设备生产及销售。

6.关联关系：公司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金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贵州中天节能 60%股
权， 江苏河海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贵州中天节能 40%股权， 贵州中天节能为公司并表范围子公
司。 7.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截至 2021年 12 月 31 日，贵州中天节能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1,226.23 万元，负债总额 10,319.32
万元，净资产 906.91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677.76 万元，利润总额-712.09 万元，净利润-534.79 万
元。

截至 2022年 6月 30 日，贵州中天节能的资产总额 10,200.00 万元，负债总额 9,437.76 万元，净资
产 762.24万元；2022年 1-6月营业收入 297.59万元，利润总额-192.89万元，净利润-144.67万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一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

权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等。
3.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担保金额：8,000万元。
（二）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本金及由此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债

权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等。
3.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担保金额：4,59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在公司 2022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 董事会认为：中天物业和贵州中天节能均为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公司本次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其
长远发展。贵州中天节能目前主要为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提供区域供暖、供冷等配套服务,公司本次
为贵州中天节能提供全额担保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更好地为公司房地产项目提供服务，其他股东
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公司将进一步加强贵州中天节能运营管理，及时掌握经营情况，有效规
避风险。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353,668.12万元。
担保生效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余额 2,208,977.5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185.76%，其中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1,273,02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107.05%，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
保 113,99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9.59%。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存在逾期担保 157,314.92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的 13.23%；涉及诉讼担保 89,729.9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的 7.55%。

六、备查文件
（一）《保证合同一》；
（二）《保证合同二》。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股票简称：*ST银亿 股票代码：000981 公告编号：2022-084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第六次债权人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法院已裁定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股份”或“公司”）终止重整程序，公司已进入重整

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
《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9.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20年 6月 23日，宁波中院裁定受理对银亿股份的重整申请，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2020 年
10月 27日，在宁波中院的监督下，公司重整投资人评审委员会根据评分结果确定由梓禾瑾芯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梓禾瑾芯”）作为公司重整投资人。2020年 12月 11日，公司第二次
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组会议召开，分别表决通过了《银亿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银亿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同日，公司管理人与梓禾瑾芯签署了《重整投资协
议》。 2020年 12月 15日，公司管理人收到宁波中院发来的（2020）浙 02破 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
定批准银亿股份《重整计划》，并终止银亿股份重整程序。 目前公司正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2022年 10月 9日，公司收到管理人关于召开第六次债权人会议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经宁波中院同意，银亿股份第六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2年 10月 25日上午 9时 30分召开。
二、会议内容

本次会议审议关于重整计划执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会议形式和投票须知
根据 2021年 11月 3日银亿股份第四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采用非在线视频通讯群组

等其他非现场方式召开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后续债权人会议”议案，本次债权人会议将采用非现场方式
召开。 为便于债权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表决将采用“线上表决”的方式进行。

管理人将于表决通道正式开启前，依法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债权人会议召开的具体
安排，并将表决事项和其他会议相关文件发送至债权人供审阅，债权人只需按照表决规则的规定在特
定时间内完成网络投票即可。 有权参加本次会议的债权人可根据后续短信提示的全国企业破产重整
案件信息网的用户名账号和密码登录“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pccz.court.gov.cn），查看
并下载会议相关文档、参加会议并进行投票。

四、风险提示
1.法院已裁定公司终止重整程序，公司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 如
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4.17 条第（六）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公司目前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公司认为已基本符合《重整计划》中执行完毕的标准，公司
和管理人正积极与宁波中院沟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事宜，公司将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1255 证券简称：博菲电气 公告编号：2022-002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简称：博菲电气，证券代码：

001255）的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22 年 10 月 10 日、2022 年 10 月 11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管理层书面或通讯问询，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有关公司风险因素的全部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中“第四
节风险因素”。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4.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发生在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期间，公司于《招股说明书》中“重大事项提示”
已披露 2022年 1-9月业绩预告情况，目前尚不存在需修正的情况。

5.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关函询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951 证券简称：金时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9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金时科技，股票代码：

002951）于 2022年 10月 9日、2022年 10 月 10 日、2022 年 10 月 11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

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其他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以下风险：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披露的《2022 年半年度报

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第十部分“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3、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金时印务有限公司收到湖南省耒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耒检二部刑

诉〔2021〕Z99号）。目前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暂时无法准确估计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
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为准。（公告编号：2021-62）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3010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2022-091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股份暨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和 2022 年 9 月 23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 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
行的 A 股社会公众股。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将不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23.83元/股（含）。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90）等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披露回购进展情况，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暂未回购股份。
二、首次回购公司股份具体情况
2022年 10月 11日， 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43,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6%， 最高成交价为 13.67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13.34 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
593,47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情况符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相关规
定。

1、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 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 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4）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 年 10 月 11 日） 前 5 个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4,348,728股。 公司 2022年 10月 11日首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为 43,800股，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
实发生之日前 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3、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069 证券简称：ST獐子岛 公告编号：2022-74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 6月 23日，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等被证监会行政处罚。截止目前，公司陆续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连中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等材料，部分

中小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大连中院予以受理。 截止目前投资者诉讼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共计收到 645起案件起诉材料，涉诉金额合计约 12,371.07万元，包括：
1. 大连中院共开庭审理 190起案件，金额合计 7153.23万元：其中已判决 179起案件，索赔金额合计 6201.38万元；未判决 11起案件，索赔金额合计 951.85万元。
上述已判决的 179起案件中，20起案件进入二审程序，索赔金额合计 3967.60万元：其中二审已判决 15 起案件，索赔金额合计 3827.05 万元；二审未判决 4 起案件，索赔金额合计 8.02 万元；二审和解 1 起案

件，索赔金额 132.52万元。
2. 原告主动申请撤诉 69起案件，涉诉金额合计 855.63万元；
3. 签署一审和解或调解协议共 341起案件，涉诉金额合计 4,094.78万元；
4. 尚未开庭、撤诉或达成和解共 45起案件，涉诉金额合计约 267.43万元。
二、法院一审判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大连中院开庭审理了 190起案件，涉诉金额约 7,153.23万元，已收到 179起案件一审判决。 判决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案号 当事人姓名 起诉金额 法院判决赔偿损失 案件受理费公司负担金额 判决赔偿总金额

1

（2020） 辽 02 民初 871、874、875、877、878、879、880、881、882、883、884、885、886、887、893、894、896、897、899、900、
1003、1005、1022、1093、1099、1111、1113、1116、1120、1142、1146、1148、1149、1157、1158、1163、1164、1168、1169、
1171、1173、1176、1180、1190、1195、1197、1204、1206、1214、1216号
（2021）辽 02 民初 40、58、80、82、83、86、144、145、305、328、367、719、785、835、837、840、842、847、850、851、852、853、
854、871、873、875、877、880、889、891、892、916、918、962、1068、1108、1111、1162、1164、1165、1212、1217、1219、1220、
1259、1263、1265、1292、1293、1295、1300、1315、1316、1319、1320、1336、1337、1338、1339、1344、1346、1347、1348、
1357、1358、1371、1376、1393、1395、1396、1397、1424、1425、1454、1455、1456、1457、1458、1460、1495、1520、1584、
1607、1608、1609、1616、1617、1618、1619、1621、1624、1625、1628、1636、1662、1663、1666、1667、1668、1669、1670、
1671、1672、1673、1674、1675、1676、1677、1678、1679、1680、1681、1682、1683、1684、1703、1704、1705、1706、1708、
1710、1711、1712号
（2022）辽 02民初 27、101、674、721、728、775号

胡某等 179人 6201.38 1946.36 27.40 1973.76

三、法院二审判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20起案件进入二审程序，辽宁高院受理了 18起案件，涉诉金额约 3,962.33万元，已收到 15起案件二审判决。 判决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案号 当事人姓名 起诉金额 法院判决赔偿损失 案件受理费公司负担金额 判决赔偿总金额
1 （2022）辽民终 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5、409、410号 徐某等 15人 3,827.05 1,136.40 22.46 1,158.86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序号 收到日期 原告 被告 受理机构 案由 诉讼请求 依据 涉案金额（元） 诉讼(仲裁）阶段

1
2022 年 7 月 18 日
-2022 年 10 月 10
日

王某等 45人 公司 大连中院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

索要各项经济损
失、诉讼费

案号（2022）辽 02民诉前调 23 号、24 号、25 号、34 号、36 号、
26号、28号、30号、31号、33号、38号、27 号、37 号、39 号、40
号、42 号、45 号、21 号、22 号、35 号、41 号、43 号、29 号、32
号、44号
案号（2022） 辽 02民初 1085 号、1090 号、1097 号、1108 号、
1088 号、1089 号、1093 号、1094 号、1107 号、1095 号、1092
号、1087号、1091号、1096号、1098号、1109号、1130号、1135
号、1151号、1099号

1,765,869.10
5 件案件已达成诉前和
解，20 件案件尚未完成
和解；20 件案件一审尚
未开庭审理

2 2022年 8月 4日
大连獐 子 岛
通 远食 品有
限公司

地中海航运公司、 中国
大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大连海事法院 海上、通水海域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 返还滞箱费等 受理通知书（2022）辽 72民诉前调 856号 164,814.00 一审尚未开庭

3 2022年 8月 4日
大连獐 子 岛
海 石国 际贸
易有限公司

韩国韩新海运有限公
司、韩新海运（上海）有
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大连海事法院 海上、通水海域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 返还滞箱费等 受理通知书（2022）辽 72 民诉前调 856 号、辽 02 民初 1145

号 176,400.00
海石公司已撤诉， 法院
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出
具撤诉裁定

4 2022年 9月 14日
福建宁 德 獐
子 岛鲍 鱼销
售有限公司

常州君有海产品有限公
司

常州市钟楼区人
民法院 合同纠纷 返还货款 （2022）苏 0404诉前调 904号 177,341.7 案件处于诉前调解阶段

5 2022年 9月 19日
水世界（上海）
网络科 技 有
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人
民法院 合同纠纷 返还保证金 （2022）苏 0102诉前调 11569号 30,000.00 案件已调解结案

6 2022年 9月 28日
水世界（上海）
网络科 技 有
限公司

常熟每日优鲜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常熟市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返还货款 （2022）苏 0581诉前调 9168号 568,509.62 案件处于诉前调解阶段

合计 2,882,934.42

除上述外，本公司不存在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已于 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和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对投资者诉讼案件分别确认预计负债及营业外支出 600万元、2,544.29万元和 985.61万元，公司已将上述涉诉金额预计可能的影响进行

了合理估计并会计处理，上述判决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未判决案件诉讼最终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高度重视相关诉讼案件，已聘请专业律师
团队积极应诉，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继续关注所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的后续进展及相关手续办理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裁定书等材料。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2 日


